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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茗）大埔宏福苑大火
後，警方以涉嫌誤殺拘捕多人，包括宏業建築授
權簽署人黃忠基。他在事發時是房屋署在牛池灣
的合約制屋宇保養測量師，被質疑身為工程公司
負責人，同時任職政府合約測量師，或存在利益
衝突。就此，房屋署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指，有關
供應商服務合約已於去年12月中屆滿，並已要求
新供應商採取更嚴格措施，加強監管受聘人士的
申報要求。若發現任何利益衝突，房屋署會立即
要求供應商跟進，及更換所調配的僱員，如果供
應商未能按合約要求履行服務，會記錄於其季度
表現評估，將影響其季度表現評估及未來投標資
格。
房屋署指出，黃忠基由專業服務供應商聘請，
曾被調派至房屋署東九龍分區擔任外聘屋宇保養
測量師，負責藍田及油塘區公屋的保養維修，相
關工作與宏福苑維修工程無關，而他被調派到房
屋署任職期間，並沒有作出過任何申報。

須申報利益衝突 承諾遵守法律
署方又指，雖然與受聘人士無直接僱傭關係，
但署方與供應商的合約，已要求受聘人士必須申
報利益衝突和承諾遵守法律、保密聲明及聘任條
件。受聘人士如認為私人利益與其公職之間存在
任何衝突，須作書面申報；供應商作為受聘人士
的僱主，也有責任確保受聘人士符合有關申報要
求。
有傳媒報道，黃忠基於2004年被控《防止賄賂

條例》下的「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文
件」，案件曾於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惟未有資料
顯示當時案件的結果。翻查資料顯示，房屋署
「屋宇保養測量師」月薪約7萬至12萬元。黃忠基
曾出現於2023年 2月的「讚賞錄」中。屋宇署
「一般承建商名錄名冊」顯示，「宏業建築」的
註冊屆滿日期為2027年3月。黃忠基也在屋宇署
的認可人士名冊，其認可人士資格於本月底屆
滿，而檢驗人員資格則於2027年6月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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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須在顯眼位置張貼告示
兩份通函分別為消防處通函第1/2026號和消防處通函第2/2026
號。消防處消防區長（消防設施監督）馮家豪昨日介紹指，通函
第1/2026號新增針對消防裝置及設備的管理優化措施。「以往消
防裝置損壞時，承辦商和大廈管理人員會知情，但並非必須要通
知住客及他人。新規定要求承辦商需在損壞裝置，例如消防喉
轆、手動火警鐘掣等的顯眼位置，張貼符合標準規格的損壞告
示。」
此外，承辦商亦需在消防裝置總電源正常時，在開關位置貼綠
色封條，電源截斷則貼紅色封條。馮家豪特別提到，封條一旦被
撕開，即會產生痕跡，「管理員巡樓時只需看封條是否完整，就
能確定電源是否被意外關閉，無需具備專業知識也能有效監
測。」

關閉消防裝置前 須向消防處通報
至於消防處通函第2/2026號，要求承辦商若需進行工程前關閉
任何消防裝置，必須進行連鎖影響評估，即會否影響其他相連消
防裝置操作，並一併向消防處通報。馮家豪表示，以往承辦商需
在大廈主要出入口、電梯大堂等顯眼位置張貼通告安排，新規定
下仍需繼續，並進一步要求詳細列明相關資料，包括裝置關閉日
期、關閉原因、受影響範圍等，確保居民、物管公司及其他人士
知悉情況，以提高居民在裝置損壞或關閉期間的消防安全意識。
同時還需提供承辦商名稱及緊急聯絡電話，讓居民有需要時致電
查詢。
馮家豪強調，這些新規定是要彌補資訊漏洞，提升透明度，將
消防裝置狀態可視化，減少居民在火警逃生時浪費時間誤用失效
裝置的風險，同時提高整體的防災警覺性，「新規定下會張貼明
顯的損壞告示，市民看見就不會嘗試使用，爭取更多逃生時間與
機會。」
現時，當消防處收到一些消防裝置失效或需要關閉的通知時，
處方前線人員會到場作風險評估，並向業主發信，要求加強在消
防裝置失效或關閉期間的消防安全措施。近期消防處亦已將確保
張貼消防裝置失效通告及損壞告示，加入相關信件，以確保上述
新措施落實到位。

成立「快速應變小隊」
馮家豪又提醒，新措施推行後，承辦商在發現裝置失效或需要
關閉時，除了向消防處通報外，並需要獲得大廈管理公司同意，
張貼上述的通告，並需要確保通告保持良好狀態。如果工程需要
延期，通告就需要在24小時內更新。如有業主拒絕張貼，承辦商
應該要通知消防處跟進。
另一方面，消防處於上月4日經內部人手調配成立「快速應變
小隊」。馮家豪分享指，以往發生火警時，當懷疑消防裝置失效
或收到消防裝置失效報告，消防處防火執法專隊會調查跟進。而
在成立「快速應變小隊」後，不論是否收到消防裝置失效報告，
小隊都會在火警發生後即時到火警現場，檢查相關大廈的消防裝
置系統。若發現有違規情況或有消防安全隱患，消防處人員會即
時執法，並徹查大廈是否存在隱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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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宏福苑大火引發社會關注有關樓宇消防裝置的管

理。消防處日前發出兩份即時生效的通函，新規定包括

消防裝置有損壞時，消防裝置承辦商需在顯眼位置張貼

符合標準規格的損壞告示。消防處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解釋一系列新措施旨在更有效地讓公眾識別，

眼前的消防裝置是否正常操作，避免在緊急情況下誤用

損壞或失效裝置，或因此耽誤逃生時機。處方強調，承

辦商必須嚴格遵守新規定，若有不當行為

或疏忽，處方可按法例採取紀律行動，包

括將承辦商從註冊名冊中除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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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特區政府
上星期五起就大埔宏福苑長遠安置方案諮詢業
主，並提出由政府收購業權、「樓換樓」及大埔
原區安置等多個選項。工聯會昨日與香港特區政
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民青局以及房屋局代表會面。工聯會會長、立法
會議員吳秋北表示，工聯會自火災發生後接觸約
1,800多戶受影響居民，經統計後發現約有四成
多受訪居民傾向原區或跨區安置。調查並發現部
分居民傾向「上公屋」、「獲『白居二』資格」
等不同選項，工聯會期望政府一併考慮有關選
項。
吳秋北表示，工聯會透過電話、問卷等了解居

民們的訴求和安置考慮，經綜合意見後，昨日提
供予政府部門作參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補充
指，是次調查在政府開展諮詢前進行，不排除部
分居民看見政府諮詢選項後，會改變想法，「但
我們亦希望將調查收集得來的選項，一併補充
（給政府），例如上公屋選項，尤其對純長者住
戶而言，他們很想上公屋，覺得未必再想當業
主；又或給『白居二』資格等，希望政府都能聽
到，還有其他方法或出路。」
吳秋北續指，也有不少居民反映期望可以原區

安置，部分居民對於大埔有「情意結」，但都需
要明白原區安置需要時間尋找適合的選址。
「我們希望安置是愈快愈好，始終臨時過渡措
施並非長久之計……但始終每戶的情況和需求

都不一樣，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元選項，包括
樓換樓、原區安置、上公屋、買居屋等，讓受
災居民盡快過上正常生活。」他表示，政府的
態度非常積極，各選項都開放聽取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委
員陳健波為了騰出更多時間和更專注做好獨立委
員會工作，日前向特區政府請求暫停三項由行政
長官委任的公職，包括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
員會主席；市建局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授勳及
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成員，直至獨立委員
會的工作完成。行政長官經考慮後同意並批准有
關請求。

特區政府上月12日成立獨立委員會，審視事
故原因及相關問題，查明事實真相，並為防範事
故再發生和就改善措施作出建議。獨立委員會由
陸啟康法官擔任主席，陳健波議員及歐陽伯權博
士為委員。獨立委員會已於上月19日舉行首次
會議。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自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

以來，政府以至全社會高度關注事故起因及善後

工作。獨立委員會要審視的範圍很廣泛，尤其有
關圍標和利益相連的系統性問題，問題眾多、性
質複雜，為確保獨立委員會可在九個月內完成審
視並編寫報告，政府會全力配合。政府感謝陳健
波議員接受任命為獨立委員會的委員，並感謝他
以專業和認真的態度處理獨立委員會的工作，期
待他在完成獨立委員會工作後，繼續在上述公職
崗位作出貢獻。

陳健波獲准暫停3公職 專注獨立委員會工作

不少居民盼大埔原區安置 有長者傾向「上公屋」

●吳秋北（左四）表示有不少居民反映期望可以原區安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針對大廈消防裝置各持份
者的責任及相關管理機制，馮家豪解釋指，建築物的消防
系統是用作保障大廈業主或住客的生命安全。根據《香港
法例》第95B章，消防裝置的擁有人必須確保各項裝置在
任何時間都保持有效運作。此外，裝置擁有人亦須每12個
月聘請一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為大廈進行檢查，並在完
成年度檢查後簽發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以確認系統符合
相關要求，所以業主有管理責任，確保消防系統有效運
作。
另一方面，物管公司作為日常運作的重要夥伴，是連接

擁有人、承辦商與住戶的關鍵橋樑。馮家豪表示，根據物
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布的《處理消防安全工作操守守則》，
持牌物管公司肩負着積極而細緻的職責，不僅包括安排年
檢，更涵蓋對註冊消防承辦商工作的持續監察，確保其服

務符合消防標準及合約要求；適時跟進檢查後所需的糾正
措施。
此外，當消防裝置需暫時關閉進行維修或保養時，物管
公司有責任督促承辦商按規定提前通知消防處，以便處方
評估風險並在有需要時建議採取額外臨時防護措施，並加
強巡查及場地管理，以降低火警發生時的安全風險，保障
住戶安全。
馮家豪強調，消防處會對大廈的消防裝置或設備進行巡
查，當發現有問題時，會適時通知業主盡快跟進及處理，
並在需要時向有關人士進行執法行動。另一方面亦會監察
消防裝置承辦商的表現，並在有需要時，可根據香港法例
第95A章《消防（裝置承辦商）規例》第10條，將違規或
有問題的承辦商交由紀律委員會處理，並有權將其從註冊
紀錄冊中移除。

業主有管理責任 確保消防系統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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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裝置失效模擬通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電源截斷貼紅色封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馮家豪介紹新安排下的消防裝置失效通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總電源正常時，在開關位置貼綠色封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